
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

112學年度第二學期「高一第八節輔導課」實施計畫 

一、實施依據：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。 

二、實施目的：為提升學生學習成就，增進學習效能，加強升學準備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 

四、實施對象：本校高一學生。 

五、實施期間：(1)112學年度第二學期，2月 19日(一)開始。 

(2)國定假日、段考日。 

(3)段考前一週因另行開設學習扶助課程，第八節輔導課停課。 

六、課程內容：每週 1節，課程內容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113、114班：化學(每週)、生物(隔週對開) 。 

七、繳交費用：依本校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代收代辦委員會決議： 113~114 班輔導課每人收費 420

元整（計算標準為班級總節數×教師鐘點費÷0.8÷班級平均人數）。 

八、其他規定： 

1.教務處備有班級日誌，內附學生出缺席登記表，同意參加輔導課而不克出席者，應以正常請

假手續向學務處請假。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者，一律登記於學生出缺席登記表。 

2.特殊個案可於 2月 19日(一)中午前，填妥申請表繳交至高中部教務處教學組辦理費用減免，

並拿繳費單至總務處進行改單，改單完畢後再行繳費。減免名額以班級數為限，如：輔導課

安排 4班，即受理輔導費全額減免 4名，或減半 8名，全免或半免依個案情況而定。 

九、本計劃經 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-  -  -  -  -  -  -  -  - 請 – 沿 – 虛 – 線 – 剪 – 下 -  -  --  -  -  -  -  -   

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下學期「高一第八節輔導課」家長同意書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 班          號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□ 同意參加「第八節輔導課」。 

□ 否，不參加。 

□ 其他意見： 

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同意書請務必於 2月 17日（六）中午前，由學藝股長收齊後交回教務處教學組。 

 

  



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

112學年度第二學期「高二第八節輔導課」實施計畫 

一、實施依據：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。 

二、實施目的：為提升學生學習成就，增進學習效能，加強升學準備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。 

四、實施對象：本校高二學生。 

五、實施期間：(1)112學年度第二學期，2月 19日(一)開始。 

(2)國定假日、段考日當日停課。 

(3)段考前一周因另行開設學習扶助課程，第八節輔導課停課。 

六、課程內容： 

(1)211：數 A、國文/英文隔週對開、地理/歷史隔週對開，每週 3節 

(無選修數 A者每週 2節)。 

              (2)212：數學、國文/英文隔週對開，每週 2節。 

(3)213：數學、國文/英文隔週對開、物理、生物，每週 4節。 

              (4)214：數學、國文/英文隔週對開、物理、化學，每週 4節。 

七、繳交費用：依本校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代收代辦委員會決議： 211班(數 B)每人收費 580元；

211 班(數 A)每人收費 870 元；212 班每人收費 580 元；213 班每人收費 1160 元；214

班每人收費 1160元（計算標準為班級總節數×教師鐘點費÷0.8÷班級平均人數）。 

八、其他規定： 

1.教務處備有班級日誌，內附學生出缺席登記表，同意參加輔導課而不克出席者，應以正常請

假手續向學務處請假。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者，一律登記於學生出缺席登記表。 

2.特殊個案可於 2月 19日(一)中午前，填妥申請表繳交至高中部教務處教學組辦理費用減免，

並拿繳費單至總務處進行改單，改單完畢後再行繳費。減免名額以班級數為限，如：輔導課

安排 4班，即受理輔導費全額減免 4名，或減半 8名，全免或半免依個案情況而定。 

九、本計劃經 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-  -  -  -  -  -  -  -  - 請 – 沿 – 虛 – 線 – 剪 – 下 -  -  --  -  -  -  -  -   

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下學期「高二第八節輔導課」家長同意書 

          年          班          號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□ 同意參加「第八節輔導課」。 

□ 否，不參加。 

□ 其他意見：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同意書請務必於 2月 17日（六）中午前，由學藝股長收齊後交回教務處教學組。 

    

 


